龙门县县道X220线地派至密溪段和县道X221线天堂山至上仓段的桉树资产所有权转让标的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标的名称
	树种
	规格
	数量

（棵）
	蓄积量

（立方米）
	评估总值（元）
	转让起始价（元）
	竞价保证金（元）
	竞价增幅（元/次）
	备注

	
	
	
	
	高度

（m）
	胸径

（cm）
	
	
	
	
	
	
	

	1
	龙门县地方公路管理站
	龙门县县道X220线地派至密溪段桉树
	桉树
	10
	12
	434
	26.86
	4110
	93600
	10000
	1000
	合并转让。

	
	
	
	桉树
	13
	22
	600
	147.24
	32393
	
	
	
	

	
	
	龙门县县道X221线天堂山至上仓段桉树
	桉树
	10
	12
	681
	42.15
	6449
	
	
	
	

	
	
	
	桉树
	13
	22
	557
	136.69
	30072
	
	
	
	

	
	
	
	桉树
	16
	30
	155
	81.33
	20576
	
	
	
	

	合计
	/
	/
	/
	2427
	434.27
	/
	93600
	10000
	1000
	/


备注：

1、转让方负责提供相关文件给竞得人向龙门县林业局申请办理有关手续，办理手续产生的费用由竞得人负责。竞得人在手续未完善前施工造成的一切责任均为竞得人负责与承担。

2、竞得人在与转让方签订合同前必须到现场认真调查了解桉树资产状况。若桉树调出数不足调查评估数，转让方一律不予补偿。

3、竞得人应当在转让方划定范围内作业，并为作业人员购买相关保险，若竞得人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或因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第三方损害的，一切责任均由竞得人自行承担，与转让方无关。
4、竞得人在生产、销售、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及盈亏、税费、经济纠纷均由竞得人自行处理解决，转让方可协助解决。

5、竞得人在实施处置桉树资产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运输车辆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均由竞得人负责。

6、临时设施用地（包括施工基地、材料批发、临时便道等）的租用和费用、施工安全设施以及由于施工造成第三者损失的赔偿费用、三通一平工作和费用均由竞得人承担。

7、施工安全管理及安全标志设施费用均由竞得人承担。

8、竞得人必须积极配合转让方对生产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教育指导，严格遵守《广东省森林防火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及有关规章制度。若竞得人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有违反上述规定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竞得人已付费用不予退回，如造成转让方损失的，还应赔偿。

9、竞得人应签订合同后10天内处理标的桉树树木，推迟处理时间必须征得龙门县地方公路管理站书面同意。若竞得人在签订合同后10天内未处理标的桉树树木，且未取得龙门县地方公路管理站出具的同意推迟处理时间的书面文件的，视为竞得人放弃对剩余桉树树木的全部权利，龙门县公路事务中心可自行处置剩余桉树树木，竞得人自行承担因此导致的损失。

